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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临夏市河州中心住宅小区项目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

临市水字〔2026〕4 号

临夏市盛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公司上报的《关于对<临夏市河州中心住宅小区项目水土

保持方案报告书>审批的请示》(临盛房司〔2026〕3 号)收悉。

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技术评审意见，结合本工程实

际情况，经研究，我局基本同意该水土保持方案。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工程概况

临夏市河州中心住宅小区项目位于临夏市北滨河东路及大

夏河的北侧、水泉街东侧，项目区东侧为雪羚水岸花都住宅小区，

属新建建设类项目。项目新建 3 栋住宅楼和 2 栋商业楼，以及配

套的地下车库、地面硬化及道路、景观绿化等各类设施，总建筑

面积 81986.3m2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69766.49m2，地下建筑面积

12219.81m2。工程总占地面积 2.22hm2，均为永久占地，占地类

型为城镇住宅用地和城镇村道路用地。建设期间工程土石方挖填

总量为 12.79 万m3，其中挖方 9.90 万m3，填方 3.17 万m3，借方

0.98 万m3，弃方 7.71 万m3。工程建设总投资 34000万元，其中

土建投资 21793.35 万元，建设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。工程已于

2025 年 6 月开工，计划 2027 年 5 月完工，建设总工期 24个月。

方案设计水平年确定为 2027 年。

二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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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。

(二)同意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北黄土高原区建

设类项目一级防治标准。

(三)基本同意本阶段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

2.22hm2
。

(四)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 93%,

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,渣土防护率 94%,林草植被恢复率 95%,林草

覆盖率 11%。

(五)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分区防治措施。

(六)基本同意水土保持估算总投资为 269.79万元，其中水

土保持补偿费 3.11 万元。

三、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
(一)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，做好水土保持初步设计、施

工图设计等后续设计，加强施工组织和管理工作，切实落实水土

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(二)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方案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。在建设施

工中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，根据方案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

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，做好临时防护措施，严格控制施工期间

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。

(三)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并按相关规定按时向我局

提交季度报告及总结报告。

(四)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

质量和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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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项目调配利用的土石方要做好转运防护措施，明确水土

流失防治责任，防止产生新的水土流失。

(六)依法依规及时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(七)本工程的地点、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，应及时补充或修

改水土保持方案，报我局审批。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，水土

保持措施如需作出重大变更的，须报我局批准。

四、工程在投产使用前，要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相关规定

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，并向我局报备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临夏市水务局

2026 年 1 月 15 日


